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
	姓     名
	
	學 號
	

	領域別
	
	聯絡電話
	

	領取本校

獎學金年次
	
	兼     職
	   □有   □無

	應備資料
	 □所得申報紀錄 


114學年度  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暨切結書
配合款紀錄：

	年
	月
	配合款會計編號
	配合款金額
	年
	月
	配合款會計編號
	配合款金額

	114
	10
	
	
	115
	4
	
	

	114
	11
	
	
	115
	5
	
	

	114
	12
	
	
	115
	6
	
	

	115
	1
	
	
	115
	7
	
	

	115
	2
	
	
	115
	8
	
	

	115
	3
	
	
	115
	9
	
	


學生______________就讀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，學號____________，為全部時間研究生，本人同意以下規定：

1. 本人於支領獎助學金期間，其他校外工作或執行業務所獲得之薪資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(含利息等收入)未超過基本工資以上。
2. 本人在校期間每人每月所支領本校之獎助學金總額未超過新台幣28,000元，各項研究計畫經費若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。
3. 本人願提出適當文件，以證明於支領獎助學金期間未違反前兩項規定。並願配合校方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查證本人之所得稅申報紀錄。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

